
合同编号 :

技术委托合同

项目名称:国道G3⒛线罗定素垤 哪 醋 工程占用生态

保护红线允许有限人为活动论证报告编制

委托方 (甲方 )

受托方 (乙方 ) 广东东图规划科技有限公司

云 浮 市 罗 定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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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方 (甲方):罗定市公路事务中心

统—社会信用代码:12佴 530045bZI9Z10Z+5Y

通讯地址:罗定市兴华三路 167号

法定代表人:陈达健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邬少江、13ω29CZ1233

受托方 (乙方):广东东图规划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觯010668”⒄佗XP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 SO4号 8栋 105房

法定代表人:朱东亚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周钟明、13662336815

根据广东省中介服务超市公开选取结果,甲方委托乙方承担国道 G324

线罗定素龙至附城段改线工程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允许有限人为活动论证报

告编制工作,并支付项日技术服务费,乙方接受委托并进行此项工作。双

方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 《中华人    -

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达成如下协议,并由双方共同恪守。

第一条 技术目标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43号 )、 《建设用地审查报批

管理办法》 (国土资源部令第 69号 )和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广东省生态

环境厅 广东省林业局关于严格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 (试行)》 (粤自

然资发 (⒛23〕 t1号 )等文件的有关要求,结合项目土地利用现状、占用

生态保护红线情况,编制项目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允许有限人为活动论证报

 ̌  告,推进具各审批权限人民政府出具的有限人为活动认定意见,保障项目

顺利落地。

第二条 工作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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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国道 G324线罗定素龙至附城段改线工程拟用地占用生态保护红线范

第三条 工作内容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因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实施条例》、 《建设用地审脊报批管理办法》 (国土资源部第 ⒆ 号令 )、      '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广东省林业局关于严格生态保护

红线管理的通知 (试行 )》 (粤 自然资发 (⒛⒛〕11号 )等有关规定,编

制项目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允许有限人为活动报告,及时沟通解决报告呈批

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跟进省、市、县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查情况 ,

并按要求补正材料,直至取得该项目的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

活动的认定意见。主要工作内容如下 :

1、 编制国道 G324线罗定素龙至附城段改线工程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允

许有限人为活动论证报告。

2、 跟进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查情况,及时按要求补正材料,并取

得具备审批权限人民政府出具的项目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

动的认定意见。

3、 提交验收说明会汇报材料,并根据甲方要求召开验收说明会。

第四条 工作进度

乙方应按以下进度完成本项目:

l、 签订合同后 5个工作日内,开展基础资料收集工作 ;

2、 在完成基础资料收集情况下,30个工作日内完成初步成果编制 ;

3、 项目呈批过程中收到甲方及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补正意见后 20    亠

个工作日内,完成成果的修改完善,提交正式成果。

自然资源部和广东省白然资源厅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如补正意见

涉及其他单位材料未能及时提供的,乙方须及时向甲方提交报告,经甲方



确认后上述时间进度相应顺延。

第五条 甲方权利、义务

(一 )甲方权利

l、 有权要求乙方按照本合同约定提交技术服务成果 ;

2、 有权随时对乙方的服务进行监督检查 ;

3、 有权要求乙方对其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 ;

4、 有权要求乙方提供相关的技术资料和必要的技术指导。

(工 )甲方义务

1、 甲方按约定支付本项目技术服务费 ;

2、 甲方应向乙方提供并允许其使用本项目必需的相关信息、数据等资

料 ;

甲方应为执行本项日的需要向乙方提供必要协助和配合 ;

甲方应指派一名代表,与乙方进行及时联络。

第六条 乙方权利、义务

(一 )乙方权利

1、 乙方有权依据本合同约定获取相应的技术服务费 ;

2、 乙方发现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数据不符合合同约定时,有权在接

到上述资料或开始工作的 5个I作 日内,通知甲方改进或者更换。

(二 )乙方义务

l、 乙方按照约定完成本项目所要求的工作内容,保证工作质量 ;

2、 乙方应指派一名代表监督、协调技术服务的执行情况 ;

3、 乙方应及时向甲方汇报项目进展状况,甲方有权定期检查并监督乙

方的工作进度,乙方应予以配合 ;

4、 乙方按本合同要求承担保密及知识产权方面的义务 ;

5、 乙方应提供真实有效发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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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由于乙方提供的服务质量不合格或未取得批复文件,乙方应负责无

偿给予补充完善使其达到质量合格及取得批复;若乙方无力补充完善,需

另委托其他单位时,乙方应承担全部费用 ;

7、 乙方在委派人员履行合同义务过程中,应注意人员安全教育和保护。

如乙方所派人员在履职过程中产生的工伤工亡事故,由 乙方负责,与甲方

l
无关。

J

第七条 成果要求

人为活动论证报告涉及的相关文本、图件、表格及相关附件等。

2.取得具备审批权限人民政府出具的项目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

限人为活动的认定意见。

第八条 成果验收方式

乙方应当按以下方式向甲方交付成果 :

1、 成果交付的形式及数量:按广东省自然资源厅的有关要求交付经最

终审批通过后的成果,包括文档成果、图件成果和电子光盘成果,提交数

量应能满足甲方上报各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求。

2、 成果验收标准:按省、市相关验收标准。

3、 验收方法:获取具备审批权限人民政府出具的项目符合生态倮护红

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的认定意见。

4、 成果交付的时间及地点:成果经审批通过后,在罗定市交付。
丿

第九条 费用支付

根据国道 G324线罗定素龙至附城段改线工程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允许

有限人为活动论证报告的具体工作内容,经双方友好协商,确认本项工作

的技术服务费用合计为￥1ωOO0.00元 (大写:人民币壹拾陆万元整 )。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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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总额包含方案编制费、资料收集费、项目调研费、成果制作费、成果修

改与完善的费用、办公费、住宿费、交通费、保险、税金、合同实施过程

中的应预见和不可预见费用等完成合同规定责任和义务的一切费用及企业

不刂

"闰

。

1、 技术服务费由甲方分三期支付给乙方,具体支付时间和方式如下 :

(1)在合同签订后 1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罗定市财政局申请支付服

务费总金额的硐%,即人民币陆万肆仟元整 甾 们OO.OO元 );

(2)在乙方编制完成国道 G324线罗定素龙至附城段改线工程占用生

态保护红线允许有限人为活动论证报告,提交至甲方审核无误后,甲方于

10个工作日内向罗定市财政局申请支付服务费总金额的们%,即人民币陆

万肆仟元整 ⒇ 钔00。00元 );

(3)在国道 G324线罗定素龙至附城段改线工程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允

许有限人为活动论证报告取得具各审批权限人民政府出具的项目符合生态

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的认定意见后 1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罗定市

财政局申清支付服务费尾款,即人民币叁万贰仟元整 (鹞⒛0O。OO元 )。

以上的分期,是甲方向罗定市财政局申请支付给乙方。甲方依期向罗

定市财政局申请,即视为履行合同义务。如罗定市财政局未批准、未足额

批准或未划付款给乙方,均不视为甲方违约。

本合同款项由罗定市财政局审批核拨,拨款金额以罗定市财政局审核后

拨款为准。甲方不承担财政资金不能及时支付给乙方的任何损失。

2、 乙方按合同规定完成每个付款节点的成果交付后,向 甲方开具合法

有效的等值 【普通】发票。在甲方向罗定市财政局申请付款前,乙方应向甲

方提交等额票据,未收到等额票据的,甲方有权拒绝申请支付合同费用。

如发票发生遗失情况,有证据表明由甲方原因造成发票丢失,乙方可协助

甲方重新开具发票,但需甲方出具发票遗失说明,澄清乙方责任,以免对

乙方造成税务风险。如因甲方原因造成发票遗失,甲方不得以发票丢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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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拒绝向乙方付款。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广州汇景新城支行

开 户 名:广东东图规划科技有限公司

酬阪    乓手: 536902619510701

乙方帐户如有变动,应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

第十条 合同期限

本项目履行期限为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至成果终稿提交甲方且合同款

项结清为止。

第十一条 保密义务及知识产权

l、 保密范围:乙方对甲方的工作背景等基础数据和研究方法进行保密 ;

甲方对乙方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启、保密,因项目使用或其他合理使用除外 ;

2、 保密涉及人员:本项目双方的工作人员 ;

3、 保密期限:三年。

4、 甲方享有乙方所提交的全部成果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图纸、说明、

电子文件、计算机程序及其产生的数据等)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未经甲

方同意,乙方不得使用其依照本合同约定提交的任何成果文件。 乙方在提

供报批服务的过程中以及乙方提交的成果文件不得侵犯第二方包括的知识

产权等合法权益,否则,一切法律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乙方还应赔偿因

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第十二条 违约责任

双方确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造成工作停滞、延误或失败的,     
冖

按以下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

1、 甲方违反本合同第九条约定,每逾期支付一天,应支付乙方工作经

费总额的万分之五的逾期违约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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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乙方违反本合同第四条约定,每延迟交付一天,应减收工作经费总
额的万分之五的逾期违约金;乙方任一阶段逾期交付超过 3o天的,甲方有
权解除本合同。合同解除后,乙方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费用自行承担,应
全额返还己收款项给甲方。

3、 因甲方原因导致重大修改或返工重做的,

应由甲乙双方另行商定增加ェ作经费。

对于额外增加工作量部分 ,

第十三条 合同解除

双方确定,因发生不可抗力或技术风险,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
要或不可能的,一方可以通知另—方解除本合同。

第十四条 提出异议的时间和方法

l、 甲方在验收中如对成果有异议时'自收到成果之日起 15天内向乙
方提出书面异议,否则,即视为甲方无异议;解决争议产生的相关费用 (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执行费、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
过户费等)由败诉方承担。

2、 乙方在接到甲方书面异议后 ,

情况。

应在 5天内负责处理并函复甲方处理

第十五条 争议的解决

1、 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争议 ,

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如双方未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

2、 法院审理期间,除提交法院审理的事项外 ,
应继续履行。

合同其他事项和条款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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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名词解释

双方确定本合同及相关附件中所涉及的有关名词、

解释按照国家和广东省有关标准。

技术术语的定义和



第十七条 双方约定本合同其他相关事项

本合同书未尽事项,可由当事人附页另行约定,并可作为本合同的组

成部分。

第十八条 本合同一式⊥ 份,甲方执卫 份,乙方执 2份 ,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

第十九条 本合同经甲方、乙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至双方均己履行完其

权利和义务并无任何遗留问题后自然失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 )



(本页无正文,为国道 G324线罗定素龙至附城段改线工程占用生态保

护红线允许有限人为活动论证报告编制技术委托合同的签署页 )

甲方:罗定市公路事务中心 (盖章 )

法定代表焐 托代理人 :

乙方 :

法定代表熔 托代理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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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

中选中介服务机构通知鹊

编号:叩2510221148

广东东图规划科技有限公司 :

受罗定市公路事务中心委托”国道 CTS24线罗定素龙至

附城段改线工程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允许有限人为活动论证

报告编∷制 (采购项目编码:创53814瞄49嗅0452509300505),通

过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直接选取进行公开选取并经过

项目业主确认,你机构为本项目的中选中介服务机构,服务

金额确定为人民币壹拾陆万圆整 (￥ 160,OO0.00元 )。 服务时

限为:以合同签订为准。

请你机构在接到此通知书之日按照规定,在 3个工作日

内与罗定市公路事务中心接洽,在 15个工作日内与罗定市

公路事务中心按照采购公告确定的内容以及网上报名承诺

书有关内容签订中介服务合同,在合同签订之日起 5个工作

日内将合同在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上各案公示 (合同中

法定保密的内容应去掉),并依合同约定完成工作。

罗定市政府采购招标办公室

2o25句三1o丿目22日


